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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維持收支平衡，形成正常的醫療機構要承擔違規者所造的惡果。健保給付萎縮，醫療機

構只好另行尋找財源來補充短收的金額。醫療人員當中以護理人員最為弱勢，因為醫師較

為強勢，醫療機構比較不敢壓榨他們，所以只好欺負護理人員。 

（三十八）本院李委員應元，針對社會各界談論油電漲價事件，提及多

起台電中油弊案之後，日昨廉政署檢察官突然兵分五路率員

到台電、核四施工處等地搜索並約談相關人士，本席支持廉

政署全力查弊，更主張馬政府必須全面整頓國營事業，但一

切的行動必須是沒有底線的真改革，不是樣板文章的假清廉

，因為唯有從除弊出發，才可能進一步談到提升經營績效、

減少浪費，強化制度建立，振興國營事業社會責任與國家任

務導向的可能，否則病根不斷，換再多的董事長都是虛應故

事，民怨不會終止，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馬政府最近批准了原台電董事長的「請辭」案，改由經濟部次長黃重球擔任救火隊出掌台

電，希望重新挽回大眾對國營事業體質澈底調整的信心。但就在印信交接的前幾個小時，

廉政署檢察官突然兵分五路率員到台電、核四施工處等地搜索並約談相關人士，動作之大

，凸顯了台電等國營事業的問題實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現在觸碰的恐怕只是冰山之一角

而已，這些埋藏在體制內的沉痾如果不壯士斷腕，換再多董事長也將無濟於事。 

二、國營事業在台灣，有其歷史背景。最早出於孫文「實業計畫」中的主張，他說：「凡事業

可以委諸個人或其較國家經營更為適當者，應任個人為之，至其不能委諸個人或有獨占性

者，應由國家經營。」其目的在避免具有壟斷性而足以影響國民生計之事業，被私人所掌

控與操縱，因此屬意由國家來經營管理。這套「發達國家資本、節制私人資本」的想法，

在將國營事業做為經濟發展及平均財富的手段，然國民政府在中國時期，並沒有很廣泛的

實踐，在國民黨敗逃到台灣之後，一方面由於接收了日本人留下來的日產，一方面是因為

在中國的若干國營事業隨著蔣介石來台復業，國營事業才逐步在台灣壯大其規模。 

三、在台灣經濟發展初期，基於私人資本不足，透過國家資本來導引國民經濟，國營事業在保

障供給、穩定物價上，確實曾經建立貢獻；不僅如此，一般民營企業的經營都是以追求最

大利潤為目標，如果國營事業在關鍵時刻繼續扮演市場緩衝的「安全瓣」功能，其社會觀

感絕對會獲得正面評價，但如今顯然並非如此，因此國營事業體質不健全、普遍經營效率

低落的問題，備受社會各界詬病。而國營事業的改革為什麼困難重重、長期以來寸步難行

？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是：國營事業已經成為既得利益集團，並且自然而然成為執政者的

「禁臠」，選舉時，國營事業不但是投票的鐵衛部隊，而且是選舉經費來源的「提款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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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由於執政太久，這種共生關係早就盤根錯節，民進黨執政八年也想染指，但道行

相差太遠。這個特殊的背景，導致主政者對國營事業內部的治理總是睜一眼閉一眼，喊改

革幾乎沒有一次是玩真的，深怕萬一動刀恐將「動搖國本」，終至黑幕重重，弊案連連已

是合理的懷疑。 

四、就以這次廉政署找上台電開刀，鎖定所謂「八大弊案」為例，首先動手的是核四採購案，

初步認定有圖利廠商四一○○萬之嫌，我們毋寧希望這次是玩真的，但是在前述複雜的因

素下，仍然有諸多蛛絲馬跡，不得不令人納悶這「時機」怎麼這麼巧？根據報導，本案是

在一年多前就接獲檢舉，認為核四工程督導小組有問題，廉政署的查案效率何以要拖到現

在才能動作？是受辦案能力所限以致罪證遲遲難以確鑿？或者現在上演「除弊秀」有助於

降低民怨？畢竟總統選舉已經結束，暫時沒有票與錢的需要了，馬總統又說台電要改革才

能進行第三波漲價，因此需要配合出一點「業績」？其他七項弊案的規模與層級又是如何

？會辦到底，還是先找個小咖墊背，其他看看風向再以觀後效？中油等其他國營事業都是

冰清玉潔嗎？即使是「看報辦案」，已經不乏諸多指控見諸媒體，不知檢調機關要全部查

辦？ 

（三十九）本院李委員應元，針對兩家平面媒體社論不約而同對於馬政

府執政四年 FTA 一無所成，提出警告。對於東北亞三國 FTA
的事，馬政府雖立即有反應，只是不脫其一貫的向中國傾斜

特色。本席認為，未來四年馬政府仍將大力透過 ECFA 等途

徑，把台灣經濟推向中國，而在與主要貿易國家的 FTA 洽簽

，冷淡處理；馬政府對於現今 FTA 零進度的情況無力改善，

將導致台灣進一步在經貿自由化及區域整合趨勢中落單，甚

至逐漸被視為中國的一部分而邊緣化，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 
 

說明： 

一、中國時報認為，大陸與南韓、日本等三國領導人日前於北京簽下投資協定，並同意啟動三

國的 FTA（自由貿易區）談判，預計二到三年正式上路。對台灣經貿而言，這雖不是敲響

「喪鐘」，但確實是一個非常嚴重的「警鐘」；如果政府與民間企業不能奮起直追，台灣

經濟危矣！自由時報則認為，我國將相對失去經貿競爭力。工商界人士因此呼籲政府儘速

成立「推動 FTA 專業委員會」，以排除經貿障礙，協調加速推動與主要貿易國洽簽 FTA。 

二、日韓中三國人口合計十五億，國內生產毛額（GDP）十五兆美元，約占全球 GDP 兩成，

FTA 如果成局，自有其重大影響力。不過，FTA 談判涉及關稅、貨幣、產業等諸多問題，

基本上有開放與保護、取得與讓步的衝突，也牽涉農業、安全、外交等考量，面對內部極


